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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镇江新区固废处置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汇典意字[2015]第0003号 

致：镇江新区固废处置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汇典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镇江新区固废处置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镇江固废”或“公司”）之委托，担任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已于2014年11月19日出具了《关于镇江新区固废处置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

律意见书”）；于2014年12月19日出具了《关于镇江新区固废处置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以

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2015年1月23日出具了《关于镇江新区固

废处置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于2015年1月

27日出具了《关于镇江新区固废处置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

书（三）”）。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镇江新区固废处

置股份有限公司挂版申请文件的五次反馈意见》，本所现就反馈意见中律师所需

说明的有关法律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做的修改和

补充外，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补充法

律意见书（三）的内容仍然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所需的法

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报送，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

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用语的含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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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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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公司国有股权确认由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代为确认。请公司补

充说明前述代为确认的原因。请主办券商和律师就前述事项作进一步核查，并就

以下事项发表明确意见：（1）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代为是否合法有效；（2）

公司国有股权确认程序是否合法、合规。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国有股权确认具体涉及以下三个文件： 

中共镇江市委、镇江市人民政府 2012 年 7 月 4 日《关于进一步简政放权促

进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镇发[2012]28号）明确，镇江市

国资委将镇江新区内的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确认事项直接下放镇江新区财政

局。 

中共镇江新区工作委员会、镇江新区管理委员会 2013年 7月 16日《关于成

立镇江新区新能源产业园管理委员会等机构的通知》（镇新发[2013]25号）明确，

镇江新区财政局增挂“镇江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牌子，主要负责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工作。 

镇江新区管理委员会 2013年 8月 10日颁布的《镇江新区企业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镇新管发[2013]121号）明确，镇江新区企业国有资产由镇江新

区管理委员会直接领导，实行镇江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镇江新区经济开发

总公司及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授权经营的各板块和专业园区“三位一体”具

体运作，权利、责任和义务相统一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综上，公司实际控制人系镇江市国资委，但镇江市国资委已将国有股权确认

相关事项下放镇江新区；再由镇江新区管理委员会授权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

作为镇江新区国有资产管理三个主体之一，对其国有资产进行管理。因此，公司

作为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下属二级控股子公司，国有资产管理确认工作已由

镇江市国资委下放至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 

（1）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代为是否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根据以上镇发[2012]28 号、镇新发[2013]25 号和镇

新管发[2013]121号三个文件，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确已获得镇江市国资委

和镇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对其国有资产进行管理的授权。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

公司作为镇江市国资委的全资子公司，在获得以上授权的情况下，行使其对国有

资产经营管理的职能，代为对公司的国有股权进行确认，合法有效。 



 第 5 页 共 6 页 

（2）公司国有股权确认程序是否合法、合规 

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大港股份于 2014 年 9 月 9 日向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

公司报请《关于镇江新区固废处置有限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并申请股票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相关事项的请示》（苏港股[2014]55

号），其中明确了公司的股权设置方案，大港股份持有公司 2100 万股，占 70%，

股份性质为国有法人股；新宇固废持有公司 900 万股，占 30%，股份性质为一般

法人股。 

2014 年 9月 15日，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发出《关于同意镇江新区固废

处置有限公司改制成股份有限公司并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相关事项的批复》（镇新开总发[2014]78 号），对公司的股权设置方案批复同

意。 

本所律师认为，大港股份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暨唯一国有股东，其向镇江新区

经济开发总公司报送公司国有股权确认方案的请示合法有效；镇江新区经济开发

总公司履行国有资产授权管理职能，对公司国有股权确认方案的批复明确；此外，

公司有限公司阶段未发生任何股权转让和注册资本变化，因此股份公司设立时股

本结构简单明晰，无任何疑问和纠纷。综上，公司国有股权确认程序合法、合规。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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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江苏汇典律师事务所《关于镇江新区固废处置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份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的签字盖

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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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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